附件2
山西省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

标 准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报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

联  系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电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表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制

填 写 说 明
一、申报单位为有关行业主管部门，如为多部门联合的，应填写牵头申报单位。单位名称用全称填写。

二、行业主管部门应与申报单位一致，如为多部门联合的，应在“联合参与的行政主管部门”栏盖章。
三、“应用范围及主要技术要求”应明确地方标准应用范围、工作范畴、核心技术要素等。

四、有关项目页面不够时，可加附页。如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依据及其他材料请一并提交。

	标准名称
	

	□制定  □修订
	被修订标准号
	

	归口业务处室
	（负责标准研制期间业务指导，以及标准发布后实施与监督）
	联系人
	

	经费来源
	□行业主管部门承担    □起草单位自筹

	其他分类（非必选项）
	□华北五省区域协同标准  □中部六省区域协同标准  

□沿黄九省区域协同标准  □市级地方转化标准

□团体标准转化标准   

	行业主管部门
	同意申报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
	联合参与的

行政主管部门
	同意申报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

	一、必要性和迫切性



	二、应用范围及主要技术要求



	三、涉及的相关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情况，以及外省同类地方标准情况（必要时提供查重报告）



	四、标准起草团队专业、人员特别要求



4

